





焦作市生态环境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bookmark: _GoBack]                                    焦环罚〔2026〕128号
焦作市信慧实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8256150645619
地址：温县番田镇西城外村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白慧兵
一、违法事实和证据
2025年8月25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进行了现场检查，并委托洛阳市绿源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对你企排放的废水按照废水采样规范要求进行了采样分析。检查时你企业正在生产，你单位年产150万张裘皮革制品建设项目生产过程中主要产污环节和污染物有：废水主要分为含铬废水和无铬废水，其中含铬废水主要来自鞣制和一次清洗工序;无铬废水主要产生在洗皮、去肉、脱脂等工序;固体废物主要有去肉产生的肉渣及剪毛等无铬固体废物和边角料、革屑及磨革革灰等含铬固体废物;噪声主要来自剪毛机、各类泵和空压机等。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有污水处理站，设计日处理量2000吨。你企业污水处理站已安装污水在线监控设施，已联网，正常运行。2025年8月27日，洛阳市绿源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出具了检测报告，检测报告编号LYHB2508128D，检测报告显示化学需氧量38mg/L、氨氮0.415mg/L、总磷2.31mg/L、总氮8.71mg/L、氟化物2.29mg/L，根据河南省黄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41/2087-2021）和你单位排污许可证限值要求，污染物总磷的排放标准为0.5mg/L，你单位废水污染物总磷排放已超过排放标准限值。
你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排放水污染物，不得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有关规定。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
1.现场检查（勘察）笔录（2025年8月25日），证明你单位生产过程中排放废水的行为和洛阳市绿源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对你单位放的废水采样的事实；
2.洛阳市绿源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编号为LYHB2508128D的检测报告及送达回执，证明你单位废水排放已超过排放标准限值。
3.调查询问笔录（2025年8月28日对你单位经理马承志的调查询问笔录）证明你单位废水排放已超过排放标准限值的事实；
4.现场勘查示意图（2025年8月25日）；
5.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你单位法人主体资格；
6.现场照片，证明执法过程现场情况；
7.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摘录）及批复文件证明你单位的污染防治设施建设要求；
8.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验收文件（摘录）证明你单位实际的污染防治设施建设情况；
9.排污许可证（摘录）证明你单位应执行的废水排放标准限值；
10.河南省黄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41/2087-2021），证明你单位应执行的废水排放标准限值；
11.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月报表证明你单位日排水量；
12.其他证据材料。         。                             
2025年10月9日我局向你单位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焦温环先告〔2025〕10号)，告知你单位对我局拟作出的行政处罚有权进行陈述申辩。以上事实有《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焦温环先告〔2025〕10号)和《送达回执》等为证，你单位在收到告知书之后于2025年10月9日向我单位提交了申辩材料，申辩材料中提出：“根据《河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适用规则》第7条、第8条的规定，对我公司作出可以不子处罚的决定。1、贵局 2025年9月1日给我公司下达的焦温环责〔2025〕10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我公司立即改正，未实现达标排放之前不得排放水污染物”。事实上，我公司2025年8月30日已对排污水总磷含量超标问题通过聘请专家进行了整改，且聘请巩义市腾龙水处理材料检测公司对专家处理后的水样进行检测，报告显示“总磷含量为每升 0.1毫克，低于排污许可的每升 0.5 毫克标准”，并及时将这些情况书面报告给了贵局。在贵局未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之前我公司已对水总磷超标问题进行了整改。2、在贵局工作人员对我公司历次监督检查工作中，我们始终秉持提供方便，积极配合的态度。十几年来，从未受到过同类处罚。3、我公司有配套污水处理设施，并实现了 24 小时在线传输。同时，我公司对防止环境污染工作高度重视，每年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生产工艺改进和污水处理。此次排放废水中总磷超标是我们为积极响应生态环境部《制革皮毛工业污染防治政策》“提倡低铬吸收铬鞣和无铬鞣剂，在复鞣过程中不用或少用含铬复鞣剂”的号召，采用清洁生产新工艺，在使用无铬鞣剂过程中由于操作不当才发生的偶然行为，并非是我公司的主观故意。4、本次违法行为是初次发生，也未给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也未造成重大社会影响。5、我公司是外贸进出口企业，主要原料皮需从澳大利亚进口，产成品的50%出口欧美地区。如果对我公司进行行政处罚，将会给我公司的征信尤其是进出口业务造成巨大影响。”
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第（二）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二）超过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水污染物的。”的规定， 根据你单位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参照《河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豫环办 〔2022〕72 号），结合当事人你违法行为事实，裁量内容如下：
A.★排污超标状况：超标3倍以上，裁量等级为5； 
B1.废水类别：一般工业废水，裁量等级为 3；
B2.超标因子:1个，裁量等级为 1；
B3.水日排放量:100吨以上500吨以下（一般排污单位），裁量等级为 3；
B4.超过限期改正时间：限期改正，裁量等级为 1；
B5.违法行为持续时间：1个月以下，裁量等级为 1；
B6.企业规模：小型企业，裁量等级为 2；
B7.管理类别：重点管理，裁量等级为 3；
B8.污染防治设施建设情况：配套污染防治设施已建成的，裁量等级为 1；
B9.受处罚次数：两年内未受到同类处罚，裁量等级为 1；
B10.是否配合执法检查：配合调查，裁量等级为 1。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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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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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金额计算 结合本案案情，将各项裁量因素等级套入公式中进行计算得出：
X=10+（100-10）×[(52/52+（32+1+32+1+1+22+32+1+1+1）/（52×10）]×50%=61.66万元
经核查，1.你公司提供了巩义市腾龙水处理材料检测公司出具的检测报告，报告显示废水中总磷的检验结果为0.1mg/L，已低于排放标准限值，并且该企业自2025年9月1日至今未外排废水，已主动减轻了违法行为；2、你公司提供了购买无铬鞣剂的销售合同和购买发票，积极响应生态环境部《制革皮毛工业污染防治政策》“提倡低铬吸收铬鞣和无铬鞣剂，在复鞣过程中不用或少用含铬复鞣剂”的号召，采用清洁生产新工艺，对减少污染存在有利影响，不属于主观故意的行为，3.你公司是外贸进出口企业，行政处罚会对该企业造成一定的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六）其他依法应当从轻行政处罚的”，该企业有主动整改、非主观故意等情形，按省裁量基准仅能支持最高20%从轻，但是你公司已启动并积极配合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根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规定》建议对该企业做出在裁量基准确定罚款金额的基础上减少30%的处罚决定。
经裁量计算及讨论研究，我局决定对你单位超过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放水污染物的违法行为作出以下处理决定：
处肆拾叁万壹仟陆佰贰拾元罚款（43.162万元）。
三、行政处罚决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实施办法》的规定，你单位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缴至指定银行和账号： 
户  名：焦作市财政局非税收入财政专户。
开户行：邮政储蓄银行民主南路支行；
银行账号：100195545980010001
缴纳罚款后，应将缴款凭据报送我局备案。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将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四、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你单位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焦作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郑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2026年4月27日
　



